理学院201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方案

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学〔2006〕14号）、《关于做好201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精神及我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校发〔2010〕17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我院2013年推免生工作布置如下：

一、成立理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统一领导理学院2013年推免生工作
组  长：李  雷

副组长：包  刚  高翔
成  员：王友国  赵洪牛 任盛海  赵君喜  秦卫平  唐加山

    秘  书：陈  君
二、推荐名额及对应专业

学术型推荐名额4人，专业学位推荐名额1人。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推免接收研究生专业为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推免接收专业为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物理电子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光学、光学工程。

三、推荐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身的抱负，品德优良，遵纪守法，热爱劳动，关心集体。

（二）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基础扎实，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前三年德育考评均为优良，智育测评成绩在本学院名列前茅，本年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包括学术型和专业型，依照各专业单独排名，专业排名应在20%以内。

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了校级以上的STITP（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并通过项目验收获得良好及以上的，或者获得学校认可的省级竞赛二等奖及其以上奖励者，智育排名应在30%以内。

（三）本着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精神，对具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学术培养潜质、获得校“创新标兵”称号的学生，智育排名应在50%以内，由学生本人申请，经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后可直接推荐免试攻读相应类型的硕士学位。

（四）参加本校组织的全国大学生英语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425分。 

（五）身体健康，《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成绩达到及格。

（六）经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面试合格。

（七）以下情况可以优先考虑：

1．省优秀学生干部、省三好学生和校三好学生标兵获得者。

2．学校认可的国家级奖励获得者。

（八）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推荐资格：

1．被推荐前后，受刑事或行政处分的；

2．被推荐前后，必修课或限制性选修课考试出现一门以上(含一门)不及格的；

3．被推荐前后，有考试作弊或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的；

4．毕业设计(论文)达不到优秀者。

推免生经考核后正式推荐时学生须与学校签订协议书，并在网络报名时确保与推荐专业一致，确认后则不再允许报考其他单位和就业，不得放弃，以免造成名额浪费。

四、推荐方法

按照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确定理学院推荐综合排名方案，综合排名评价内容包括学生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占总评价分75%）、学生能力排名（占总评价分15%）及专业面试成绩（占总评价分10%）等。学生能力排名方法参见学生手册中的《学生能力测评方法》第二条中第2和第3款。

通过自愿报名，符合免推条件的学生均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学院免推生工作小组进行统一推荐资格排名，按1:1.3的人数推荐并明确排序。

五、具体时间安排： 

1．9月13日（星期四）前将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名单、考核方案报教务处、研究生院（筹）、学生处备案，并上网公示。
2．9月17日学院专业面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地点为理学院仙林会议室（教2-501）。
3．9月18日（星期二）前完成学院级推荐工作并将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生名单公布并报教务处；同时组织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生填写《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推荐表》，于9月19日（星期三）17:00前将推荐表、推免生信息汇总表及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
4．学校于9月21日（星期五）左右召开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核各学院拟推荐学生名单，并初步确定160名推免生名单。

5．9月25日（星期二）前，召开校招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160名推免生名单。

6．9月27日（星期四）前，研究生院（筹）与各学院协调并确定录取学生的专业。

7．9月28日（星期五）教务处将审定的推免生名单在教务处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
8．10月中旬组织推免生体检。

9．10月20日～27日各推免生领取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下发的《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和网上报名校验码，并按规定填写，凭校验码进行网上报名；11月10日～14日推免生至相应报考点缴纳报名费、照相和现场确认报名信息。
                                      理学院

                                 201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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